
 

标段编号：  2506-440306-04-01-976241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其他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松岗街道北车上盖保障房配套九年制学校新建工程项目全

过程造价咨询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07月29日 



1、投标函

投标函

致 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务署 ：

根据已收到贵方的 松岗街道北车上盖保障房配套九年制学校新建工程项目全过程造

价咨询 招标文件，我单位经考察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后，我方愿以招标文件前附表规

定的付费方法及标准，接受贵方招标文件所提出的任务要求。

1.我方已详细审核了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如有时）及有关附件，

对招标文件的要求完全理解。

2.我方认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规则，遵守评标委员会的裁决结果，并且不会采取妨碍

项目进展的行为。我方理解你方没有必须接受你方可能收到的最低标或任何投标的义务。

3.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限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方

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如果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放弃中标资格，我方

的投标担保将全部被没收。

4.我方保证所提交的保证金是从我单位基本账户汇出，银行保函是由我单位基本账户开

户银行所在网点或其上级银行机构出具，担保公司保函、保证保险的保费是通过我单位基本

账户支付，如不按上述原则提交投标担保，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单位的中标资格或单方面终止

合同，因此造成的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5.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并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

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6.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投标文件承诺组建项目组，由投标文件所承诺的人员完成

本项目的全部工作。如未经招标人同意更换项目组成员，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单位的中标资格

或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违约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7.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金额提交经招标人认可的履约保函。

8.我方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若评定标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或废标处

理，并被没收投标担保；若中标之后查有虚假，同意被废除授标并被没收投标担保。

9.在正式合同签署并生效之前，贵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函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

件的组成部分。

本投标函同时作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人名称：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奚耕读 

授权委托人： 曾泽 

单位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通路 236号 1501-1506室 邮编：200070

联系电话：021-22056900 传真：021-22056901

日  期：2025年 07月 29日







2、通过年审的营业执照副本



（深圳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资质证书

1.建设部颁发造价咨询资质证书（甲级）（国家已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认定） 











2.建设部颁发招标代理甲级资质证书（国家已取消相关资质评选）





3.政府采购代理资质证书（国家已取消相关资质评选）



4.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甲级资信证书



5.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颁布的信用评价（AAA）



6.ISO9001：2015 质量保证体系认证证书



7.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8.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相关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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